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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一策”“一校一案”，确保开学安全
省教育厅：秋季开学时间均不早于9月1日；中高风险地区师生员工暂缓入校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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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3日讯 昔日的城中村、
棚户区抖落一身尘土， 正在悄然“蝶
变”。

8月23日， 长沙市雨花金茂智慧
科学城建设启动，不久的将来，这里
将聚集智慧产业、亮相智慧社区。

长期以来，受京广铁路和南二环
快速干道的分割影响，长沙市雨花区
雅塘片区成了“边缘地带”的城中村，
严重制约了铁路南北两侧地块的开
发利用和居民交通出行。

2015年起， 雨花区启动雅塘片
区综合改造，征拆腾地、完善设施、棚
户区改造等齐头并进。如今，洞井路、
曙光路建成通车，车站南路、雅塘冲
路等道路基本完工，片区内“两纵三
横”骨干路网基本拉开；保障性住房
项目中城苑、 自然苑已部分交房，其
余建设正快马加鞭；长沙市儿童福利
院预计今年10月1日投入使用；雅塘
文化公园预计年底开园；井塘城市双
修及海绵公园已对外开放。

今日开工建设的金茂智慧科学
城，正是雅塘片区打造全市城中村和
棚户区改造示范项目的力作之一。项
目总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聚焦“大
文化、大健康、大科技”三大产业，将
在雅塘片区打造商业综合体、高端写
字楼、 创新孵化和文化创意基地、特
色商业街区等业态。 值得一提的是，
该项目还将通过打造智能化公共设
施、智慧管理系统、智慧生活服务平
台等，建设智慧社区。

■记者 杨洁规 剪辑 杨洁规

长沙城南雅塘片区
昔日城中村
将变“智慧社区”

划出“三方红线”根治中职学校违规招生
我省出台中职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9月1日起施行

开学时间均不早于9月1日、 分校分年级错时错峰
开学……为确保湖南中小学、幼儿园和高校2021年秋
季开学安全有序，8月23日，省教育厅印发《湖南省中小
学幼儿园和高校2021年秋季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基本方案》（下称《方案》），对2021年秋季开学相
关工作进行明确安排。 ■记者 黄京 余蓉

《方案》指出，中小学、幼儿
园秋季开学以市州为单位，实
行“一市一策”；高校秋季开学
以学校为单位， 实行“一校一
案”。 中小学、幼儿园和高校秋
季开学时间均不早于9月1日。
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市州，
中小学、幼儿园和高校可于9月
1日起开学；有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的市州，中小学、幼儿园和高
校暂缓开学， 待转为疫情低风
险地区后方可开学。

中小学、幼儿园和高校疫
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属地疫情
防控要求的不开学，各项防控
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不开学，应
急预案和应急演练不到位的
不开学。

开学时间均不早于9月1日

《方案》明确，各市州、县
市区教育局以及中小学、幼儿
园和高校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制定开学
工作方案， 明确开学时间和
报到入校安排， 细化疫情防
控措施， 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要排查所有师生员工及其共
同居住家庭成员开学前14天
旅居史和身体健康状况，并建
立台账。

同时， 要求加强疫情防控
条件保障。 对现存防控物资进

行盘底，储备好可供使用1个月
以上的疫情防控物资。 对疫情
防控设备进行检修， 确保正常
使用。 规范配备留观室、 隔离
室。

要排查师生员工疫苗接种
情况， 督促全体教职员工和12
周岁以上学生开学前“应接尽
接”， 并尽早完成全程接种。各
校要全面做好学校环境卫生和
通风消毒，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
应急演练方案， 开学前组织一
次应急演练。

教职工和12周岁以上学生尽早完成接种

《方案》指出，中小学、幼儿
园以县市区为单位分校分学段
错时错峰开学， 高校在市州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指挥部）统筹
指导下分校分年级错时错峰开
学。

师生员工所在地市无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且开学前14天
内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
史的，凭健康码绿码和14天自
我健康监测报告报到入校；师
生员工所在地市有中高风险
地区的暂缓报到入校，待降为
低风险地区后，持72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健康码绿码
和14天自我健康监测报告报
到入校。

健康码为黄码、 红码的师
生员工暂缓报到入校，黄码、红
码转为绿码后， 持72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入校；有
发热等疑似症状的师生员工暂
缓报到入校， 治愈后凭医院诊
断证明报到入校。

在入校报到时， 各校要优
化报到入校流程，合理布局分区，
避免人员聚集， 学生家长或其他
陪同人员原则上不进入校园。

中高风险地区暂缓报到入校

《方案》强调，中小学、幼儿
园和高校继续严格实行校园
“封闭式”管理，师生员工入校
严格执行体温检测、 健康码查
验制度。 外来人员非必要不进
入校园， 进入校园的在严格执
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查验的同
时，严格执行实名登记。入校施
工队人员，严格执行体温检测、
健康码查验， 并要求其出示定
期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同时， 做好中小学生和幼
儿园幼儿晨（午）检、因病缺勤
病因追查和休复学管理。 中小

学生每日进行晨检， 幼儿园幼
儿每日进行晨午检， 并做好晨
（午）检记录。做好保安、保洁、
食堂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健康
管理， 有针对性地细化防控措
施， 坚持每日健康监测和定期
核酸检测制度。

目前，全省、全国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未清零，《方案》 明确
各地各校暂不举办大型会议和
大型活动，确需举办的，须报属
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指挥部）
备案， 参加人员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严格实行校园“封闭式”管理

本报8月23日讯 湖南根
治中职学校违规招生再放“大
招”。近日，湖南省教育厅、湖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
了《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

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旨在根治中职学
校招生过程中踩“红线”、越“底
线”、闯“雷区”的各种违规行为。
《办法》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

《办法》划出三方红线，明
确中职学校招生过程中，“以招
生为目的与初中生源学校或中
介机构、 个人签订各种形式的
有偿协议的” 等10种情形之一
的，认定为招生违规；并明确了
查办处理方式。

此外，《办法》还针对初中
生源学校、有关主管部门的违
规行为， 列举了具体情形。如
初中生源学校及教职员工如
果出现“向招生中职学校收取
‘办学赞助费’” 等7种情形之
一的，认定为参与招生违规。

而如果出现“当地学校多
次出现招生违规或参与招生

违规行为并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的”、“对招生违规或参与违
规招生行为督导不到位、对违
规问题排查发现不及时，放
任、默许招生违规或参与招生
违规行为的”等6种情形之一，
学校主管部门也将被追责。

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仁祥
表示，《办法》不仅列举了中职
学校招生违规行为的各种情
形，同时，还就初中生源学校
参与违规招生和有关主管部
门违规行为进行了认定，均视
情节严重程度进行相应查办
处理，凡涉嫌犯罪的，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

根据《办法》，中职学校和
初中生源学校主管部门掌握
学校招生违规和参与招生违
规行为线索或接到群众实名
举报的，应当立即启动相关程
序， 视情况组织财务审计、纪
检监察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取证和认定处理。 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或案情复杂、社会影
响较大的，应及时上报，必要
时可由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组织相关部门参
与或直接调查处理。 对此，王
仁祥表示，《办法》明确的“双
重监管”， 可以实现对各违规
主体、违规行为查处全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还
规定，民办中职学校、举办者
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

监督机构组成人员如果出现
“有偿购买或用其他违规手段
获取生源信息” 等情形之一，
且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
劣的，由县级以上教育、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
他相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依
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
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
和程序，责令相关学校停止招
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相关人
员永久不得成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
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王仁
祥表示，这也就是明确，民办
中职学校存在招生违规行为
且情节特别严重，学校相关人
员将被纳入“黑名单”。

■记者 黄京 余蓉

“三方红线”：中职学校、初中生源校、主管部门均有“红线”

“双重监管”：实现对各违规主体及行为查处全覆盖

8月 23日，长
沙市开福区清水塘
第二小学， 专业消
杀人员在对教室进
行消杀作业。 新学
期开学在即， 长沙
各中小学校开展校
园防疫消杀工作，
为师生们全力营造
安全健康的校园环
境。
湖南日报·新湖南

客户端
记者 田超 摄

校园消杀
迎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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